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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4 季度评定工作情况 

 

一、实验室、检查机构部分 

2012 年第 4 季度共召开检测/校准实验室评定工作会议 19 次，检查机

构评定工作会议 12 次，评定实验室 741 家，检查机构 36 家，共计 777 家。

另外召开医学实验室评定工作会议 5 次，评定 10 家；召开生物安全实验室

评定工作会议 1 次，评定 1 家；召开能力验证提供者评定工作会议 4 次，评

定 4 家；召开标准物质/标准样品生产者评定工作会议 1 次，评定 1 家。 

总体来看，2012 年第 4 季度与 2012 年第 3 季度相比，评审工作质量

稳中有升，如发现问题率下降 1.6 个百分点。 

2012 年第 4 季度评定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认可评审报告 



 

1.推荐的能力范围中，中英文标准号不一致，限制范围的中英文描

述不一致，英文标准名称、限制范围翻译不准确。 

2．实验室推荐认可的能力未根据机构所具备的仪器在限制范围中

对使用方法加以限制。 

3．复评的实验室能力验证活动不满足能力验证规则要求。 

4．实验室搬迁未按规定提前报 CNAS 秘书处。 

5．评审组开具的相关不符合项整改不到位，如评定时多次发现机

构有乱用标识的现象，有的甚至在提供的整改报告中仍存在乱用标识

的现象。  

（二）资质认定技术评价评审报告 

1.附件 1 符合性描述与实际情况不符，不适用的条款判定一栏没

有填写说明。 

2．附件 3 最终推荐意见的描述与评审报告和附件 1 的描述不一致，

未对不符合项逐项进行评价。 

3．食品检验机构的能力范围包括非食品检验机构的能力。 

4．评审报告对实验室体系运行有效性评价不完整。 

5．推荐的授权签字人的授权领域填写不规范。 

（三）不符合项的验证 

评审组现场评审时关注了能力验证覆盖领域和频次，对未达到要求

的开具了不符合，并要求实验室进行整改，但是对不符合项整改验收时，

仍然仅凭实验室提交的能力验证计划报名表证明其纠正有效，而非能力

验证满意结果。 



 

二、认证机构部分 

（一）统计情况 

1. 2012 年第 4 季度共安排评定会议 11 次，评定项目 214 项。 

2. 没有发现影响评定结论的问题，按未发现影响评定结论问题的

项目数除以评定项目总数计算，评定一次通过率为 100%。 

3. 不影响评定结论的问题共 132 个。主要为签署问题（如公正性

声明上仅打字未签署）；相关表格中未填写评审类别；评审计划、评审

报告中的评审依据未包含认可方案（如 EC9000 监督评审报告中评审依

据未填写 CNAS－SC15）等；业务范围评审表所填写的信息有误（如

填写的类别与机构申请的类别不一致）；部分统计信息不准确（如评审

报告中不符合、观察项的统计信息）等。 

（二）需要关注的共性或重要问题 

根据评定中发现并已整改的问题汇总分析，需要相关业务处及评审

员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如下： 

1. 评审类别、类型的填写不一致，如在评审报告评审类别一栏中

未体现评审任务书中的 CC01 转化评审，见证报告的评审类型与评审策

划中的描述不一致等。 

2. 文审报告中提出了问题，且进行了整改验证，但其验证前的文

审结论为“符合”。 

（三）相关建议 

1. 建议高级主管在策划表等表格上签署姓名时，明确日期。 

2. 对于评审类别、类型的填写，建议对评审人员实施培训，以取



 

得一致性结果。 

3.“业务范围评审表”、“扩大业务范围文件审查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经

验证，需要再次提交材料进行评审的，应以有效方式反映两次或两次以

上的验证意见及签署和结论判断，以避免逻辑上的不合理。 

 

二〇一三年二月四日 

 

 

    

 

 

 

 

 

 

 

 

 

 

 

 

 



 

 

（此页无正文） 

 

 

 

      编  辑：孙玉澄  马智扬 

校  对：娜仁图亚  魏军艳 

审  核：冯  涛   夏 清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报：评定委员会领导（杨、刘、刘、吴）、CNAS 秘书处领导（肖、刘、樊、宋） 

 

送：评定委员会专业组、 CNAS 秘书处相关业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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